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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5           证券简称：跃岭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0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上海瑞晟汽车电气系统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昌益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昌益投资”）拟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蓝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梅山蓝复”）、上海康橙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橙投资”）、

曲伟海、天津市东方瑞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方

瑞诚”）、罗晓红及上海瑞晟汽车电气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晟”或

“目标公司”）签署投资协议，由昌益投资、梅山蓝复、康橙投资、曲伟海对上

海瑞晟进行增资。本次投资完成后，昌益投资以自有资金出资2,000.04万元，持

有上海瑞晟13.33%的股权。  

公司于 2018年 4月 10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上海瑞晟汽车电气系统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次对外投

资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蓝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93FCC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二十三号办公楼 157室 

法定代表人：肖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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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 8月 14 日 

营业期限：2017年 8月 14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富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肖蓉。 

2、上海康橙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122622538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青湖路 730-736号 1层 C座 

法定代表人：孙锋 

注册资本：10001.8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 9月 4 日 

营业期限：2014年 9月 4 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孙锋 

3、曲伟海 

身份证号：220102********331X 

住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西路 29号智学苑 5楼 1206号 

曲伟海先生为吉林工业大学学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高级工商管理

硕士）。曾任美国纽约交易所（NYSE）上市公司易车集团董事、高级副总裁。现

任北京新意互动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4、天津市东方瑞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5UY1E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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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 D 座二层 213-03

室（天津信星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托管第 603号） 

法定代表人：曲伟海 

注册资本：3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 8月 28 日 

营业期限：2017年 8月 28 至 2047年 8月 27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及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

金融服务及代客理财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曲伟海 

5、罗晓红 

身份证号：612127********5515 

住址：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 620号 

罗晓红先生为吉林工业大学学士，曾任上海星伦工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总

经理，芜湖星伦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上海瑞晟汽车电气系统有限公司

CEO。罗晓红先生长期从事智能控制、电力传动、汽车零部件产品方面的营销与

管理工作。 

本次交易的对手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瑞晟汽车电气系统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MA1GUE0D1K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上海市嘉定区科福路 358_368号 4幢 1层 E区 J3031室 

5、法定代表人：罗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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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注册资本：1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17年 12 月 15日 

8、营业期限：2017年 12 月 15日至 2047年 12月 15日 

9、经营范围：从事汽车电气技术、模具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模具设计，五金交电、汽摩配

件、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机电设备、机械设备及配件、电线电缆、

通讯器材、输配电及控制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主营业务：上海瑞晟致力于为国内及全球新能源汽车主机厂提供先进、

可靠、好用的 OBC（车载充电机）产品以及车载充电系统解决方案。 

（二）股权结构 

出资方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天津市东方瑞诚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9 99.90% 999 79.92% 

罗晓红 1 0.10% 1 0.08% 

浙江昌益投资有限公司 - - 166.67 13.3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蓝复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 - 41.67 3.33% 

曲伟海 - - 25 2.00% 

上海康橙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 - 16.66 1.33% 

合计 1,000 100.00% 1,250 100.00% 

注：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天津市东方瑞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缴出资

额299万元，剩余出资额700万元将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5年内补足，并按央行同期贷款基准

利率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息，于实缴出资时一并缴纳至公司。 

2、上述出资方式均为现金出资。 

（三）标的公司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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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下，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行业产量规模也大幅提升。根据高工电动车研究所（GGII）调研数据，2017 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 81.13万辆，同比增长 56%，2017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122.30 万辆，2018 年预计将达到 175 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增长直接带动

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机控制系统等核心部件的需求快速上涨。 

车载充电机可以将电网上的交流电转换成能够满足电动汽车电池充电要求

的直流电，并按照电池特性对电池的充电过程进行保护与控制，避免由于充电不

当而对电池造成损坏，是新能源汽车的重要零部件。根据高工电动车研究所

（GGII）调研数据，2017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车载充电机需求量 81.13 万套，同

比增速达 56%。根据一览众咨询的调研，预计 2020 年国内电动汽车车载充电机

市场规模将达到 77亿元，预计 2020年全球电动汽车车载充电机市场规模将达到

240亿元。 

上海瑞晟管理团队及技术团队核心成员长期从事智能控制、电力传动、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工作，掌握电动汽车动力总成及其控制系统的相

关技术，致力于为国内及全球新能源汽车主机厂提供先进、可靠、好用的车载充

电机产品以及车载充电系统的解决方案。 

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为：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3月31日 

营业收入 0 

营业利润 -32,425.68 

净利润 -32,425.68 

项目 2018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977,574.32 

负债总额 0 

净资产 2,977,574.32 

    备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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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遵循公允、合理、自愿原则的基础上，考虑到目标公司未来的成长性，经

交易各方充分、友好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

行，未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投资方案 

投资方合计以总额人民币 3,000万元人民币向上海瑞晟投资，认缴其新增注

册资本 250万元。本次增资情况具体如下： 

（1）浙江昌益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 2,000.04万元，其中人民币 166.67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余下人民币 1,833.37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2）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蓝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 500.04万元，其

中人民币 41.67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余下人民币 458.37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

公积； 

（3）上海康橙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 199.92 万元，其中人民币

16.66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余下人民币 183.26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4）曲伟海投资人民币 300 万元，其中人民币 25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

余下人民币 275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2、支付方式 

投资价款的支付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进行。 

3、过渡期义务 

（1）在过渡期内，上海瑞晟将与往常一样的方式继续经营且维持相同的持

续经营状态。 

（2）未经投资方事先书面同意，上海瑞晟不得在过渡期内从事或承诺从事

下列任何活动： 

①增加或减少其注册资本，或授予任何收购公司的任何注册资本的期权或权

利（为本次交易之目的的除外）； 

②宣布股息或进行分红； 

③对在本协议签署日有效的公司章程作出任何变更（但根据本协议对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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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作出的变更除外）。 

（3）在付款日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上海瑞晟将委托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投资方的出资进行验资出具相应的验资报告，并办理公司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投资基于看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及车载充电机未来的成长性，希望

通过上海瑞晟未来的快速发展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本次投资有助于加快公司在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业务布局，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将对公司长远发展产生

积极影响。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标的公司为初创期的企业，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

和管理风险。公司本次投资是从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的慎重决策，公司将完善对外

投资管理，加强各环节的监管和风险防范，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